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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2014

】

734

号文注册，已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止日为

2015

年

2

月

3

日。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德邦新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和《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本基金

管理人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本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本基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期延长至

2015

年

2

月

6

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网上交易平台以及民生银行、浦发银

行、德邦证券、银河证券、平安证券、好买基金、天天基金等多家销售代理机构公开发售，具

体事宜以各销售代理机构的公告和规定为准，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咨

询、认购。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及《德邦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

司客服热线

400-821-7788

咨询有关详情，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dbfund.com.cn)

获取相关

信息。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721� � �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5-004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陈

宝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28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陈宝芳发行

13,919,546

股股份、向陈宝康发行

11,074,302

股股份、向陈

宝祥发行

4,067,676

股股份、向绍兴合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2,904,875

股股份、向深

圳市道宁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2,180,786

股股份、向任进发行

417,415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197,40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

资金。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

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

时报告我会。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10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发行数量：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股

●

发行价格：人民币

７．００

元

／

股

●

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型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的

比例

限售期（月）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３０

，

１２８

，

５７１ ２１０

，

８９９

，

９９７．００ ２．４０％ １２

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０ １．９３％ １２

３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

证券

２５

，

７１４

，

２８５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００ ２．０４％ １２

４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０ １．９３％ １２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８％ １２

６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

他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０ １．９３％ １２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６４

，

１５７

，

１４４ ４４９

，

１００

，

００８．００ ５．１０％ １２

总计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１

，

６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００ １９．３１％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预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盘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股票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董事会审议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调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有效

期的议案》等。

２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调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授权有

效期的议案》等。

３

、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本次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３８４

号《关于核准力帆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８

，

２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股

３

、发行价格：

７．００

元

／

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６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００

元

５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７

，

１８８

，

８２１．５２

元

６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６６２

，

８１１

，

１７２．４８

元

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５

〕

８－２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止，本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１

，

６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７

，

１８８

，

８２１．５２

元，本公司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６２

，

８１１

，

１７２．４８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０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人民币

１

，

４１９

，

９５４

，

０３０．４８

元。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盘

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现金认股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力帆股份本次发行过程（询价、定价、发行对象选择及股票配售等）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力帆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力帆股份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发行对象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力帆股份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的要求。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力帆股份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

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力帆股份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购对象，符

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的发出及传真接收《申购报价单》和划款凭证

等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本次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发行上限

２８

，

２００

万股；发行对象

总数为

７

名，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的原则确认发

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一览表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

类型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的

比例

限售期（月）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３０

，

１２８

，

５７１ ２１０

，

８９９

，

９９７．００ ２．４０％ １２

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０ １．９３％ １２

３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

证券

２５

，

７１４

，

２８５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００ ２．０４％ １２

４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０ １．９３％ １２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８％ １２

６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及其

他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６９

，

９９９

，

９９８．００ １．９３％ １２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

６４

，

１５７

，

１４４ ４４９

，

１００

，

００８．００ ５．１０％ １２

总计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１

，

６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００ １９．３１％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注册资本：

１８０００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弓劲梅

经营范围：

１

、基金募集；

２

、基金销售；

３

、资产管理；

４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３０

，

１２８

，

５７１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注册资本： 贰拾捌亿贰仟贰佰伍拾伍万肆仟伍佰陆拾贰元整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经营范围：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按许可证核定期限从事

经营）

认购数量：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３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２８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 张威

认购数量：

２５

，

７１４

，

２８５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４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上海市天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

法定代表人： 林利军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路

３

号幢

３６０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６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许小松

认购数量：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

６４

，

１５７

，

１４４

股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１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６１９

，

４４２

，

６５６ ６１．４３％ Ａ

股流通股

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１６

，

５９２

，

４５３ １．６５％ Ａ

股流通股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７９９

，

８９４ １．１７％ Ａ

股流通股

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６

，

５５８

，

２０６ ０．６５％ Ａ

股流通股

５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４９０

，

５４０ ０．４５％ Ａ

股流通股

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０８５

，

８７０ ０．４１％ Ａ

股流通股

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９４６

，

８０２ ０．３９％ Ａ

股流通股

８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０８３

，

５８１ ０．３１％ Ａ

股流通股

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０６９

，

８６４ ０．３０％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０３３

，

６７０ ０．３０％ Ａ

股流通股

合 计

６７６

，

１０３

，

５３６ ６７．０４％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股本性质

１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６１９

，

４４２

，

６５６ ４９．２５％ Ａ

股流通股

２

泰达宏利基金

－

民生银行

－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

１１１

号资

产管理计划

３０

，

１２８

，

５７１ ２．４０％ Ａ

股限售股

３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２８

，

５７１

，

４２９ ２．２７％ Ａ

股限售股

４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渝资

１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９３％ Ａ

股限售股

５

西南证券

－

浦发银行

－

西南证券双喜汇智

４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４

，

２８５

，

７１４ １．９３％ Ａ

股限售股

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Ａ

股流通股

７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６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

，

９２８

，

５７１ １．１１％ Ａ

股限售股

８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２

，

９４３

，

３０２ １．０３％ Ａ

股流通股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２９９

，

８９４ ０．９８％ Ａ

股流通股

１０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７１

，

７８９ ０．８６％ Ａ

股限售股

合计

７９１

，

７５７

，

６４０ ６２．９６％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和尹索

微，公司控制权并未发生改变。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占比（

％

）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占比（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６２３

，

８００ ４．００％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２８３

，

４８０

，

９４２ ２２．５４％

１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２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０

，

６２３

，

８００ ４．００％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２８３

，

４８０

，

９４２ ２２．５４％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４

，

１４３

，

０８７ ９６．００％ － ９７４

，

１４３

，

０８７ ７７．４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４

，

１４３

，

０８７ ９６．００％ － ９７４

，

１４３

，

０８７ ７７．４６％

股份总数

１

，

０１４

，

７６６

，

８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２

，

８５７

，

１４２ １

，

２５７

，

６２４

，

０２９ １００％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

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

御风险的能力，扩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６６２

，

８１１

，

１７２．４８

元，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本次发

行完成后， 公司的总资产增加到

２０

，

４８８

，

８５４

，

４５５．５０

元， 增加

８．８３％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到

７

，

４９８

，

７６７

，

８６８．４３

元，增加

２８．４９％

；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下降到

６３．１４％

，下降

５．５８

个百分点。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将增加与发行数量等量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本次

发行前， 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１４

，

７６６

，

８８７

股， 力帆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６１９

，

４４２

，

６５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０４％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

，

２５７

，

６２４

，

０２９

股，力帆控股持有本公司

４９．２６％

的股份，仍然保持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故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力帆股份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继续实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保持公司治理效率，保护股东、债权

人等各方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一直努力优化产品结构，做大做强传统汽车业务，同时发展金融服务业务，通过产融结合打通

产业链。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暂无业务和资产整合计划。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保荐代表人：李宁、孙兴涛

项目协办人：黄浩

项目组成员：张吉翔、任宇震、王蓓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４３７１

２

、发行人律师

名 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３７

层

负 责 人：张学兵

签字律师：顾峰、项瑾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６１３６３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０６１３５５５

３

、审计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负 责 人：胡少先

签字会计师：彭启发、陈应爵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２１８６６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８６８８８０

４

、验资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 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负 责 人：胡少先

签字会计师：张凯、陈应爵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２１８６６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８６８８８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之审核报告；

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６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上接 A42版）

目前国内电线电缆行业企业较多，市场集中度不高，在中低压电力电缆领域竞争激烈。公司

在同行业中处于第二集团，相比跨国公司不具有竞争优势，但公司在导线特别是铝合金导线领

域市场占有率较高，综合实力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国内铝合金导线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

公司业绩的进一步提高；此外，电线电缆市场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烈的

竞争压力。

B、研发设计能力

针对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不断加大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力度。

公司通过在相关领域的专业化研究，不断实现技术、工艺和生产设备的改进和创新。通过多年来

的不断研发，公司具备了生产技术工艺复杂、附加值高的产品的能力，从而促进了公司盈利能力

的持续稳定增长。

C、募投项目实施

公司拟募集资金投资“城市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项目” 和“风力发电用特种电缆项目” ，上

述两个项目均属于特种电缆建设项目，相比公司现有产品，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公司的毛利率水

平，从而保证公司盈利能力的连续性、稳定性。

3、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 675.60 5, 167.46 7, 681.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 885.11 -2, 502.58 -3, 260.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 737.16 -2, 090.91 -403.18

汇率变动的影响 5.58 -70.96 4.3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 941.09 503.01 4, 022.2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净利润 12, 555.03 10, 670.12 12, 02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 675.60 5, 167.46 7, 681.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金额÷净利润 29.28% 49.37% 63.86%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具体形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净利润 12, 555.03 10, 670.12 12, 029.38

加：资产减值准备 1, 968.22 1, 516.01 1, 048.54

固定资产折旧 3, 706.85 3, 363.79 3, 050.18

无形资产摊销 266.63 272.18 255.6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

51.37 -58.73 -780.65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7.82 246.46 -168.83

财务费用 5, 043.10 3, 827.71 3, 819.73

投资损失 — — 261.28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202.17 -133.38 -49.53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 -21.08 21.75

存货的减少 -5, 576.44 -31, 133.71 9, 214.4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18, 551.65 -14, 949.72 -22, 050.52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4, 452.50 31, 567.82 1, 03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 675.60 5, 167.46 7, 681.75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随着公司业务持续发展，对生产设备和场所的需求不断增加，报告期内，公司相应地投建或

购置了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净额相应地为负值。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以银行借款方式融入资金。 报告期内，本公司业务规模逐年增长，而生

产电线电缆所需的铜、铝等原材料价值较高，对公司短期资金周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本次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公司财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且整体负债率将有所降低，公司的综合筹融资能

力将进一步增强。

（五）股利分配情况

1、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全部为普通股。 本公司将按照“同股同

权、同股同利” 的原则，按各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以现金股利、股票或其他合法的方式

进行分配。 本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为：

公司利润分配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实行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

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2、报告期内公司股利分配情况

发行人近三年未进行利润分配。

3、滚存利润的分配情况

根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4、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充分考虑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一定比例向股东分配现金股

利，在有关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外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和

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根据以下原则制定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划和计划安排：

1、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3、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4、充分听取和考虑中小股东的要求；

5、充分考虑货币政策环境。

（二）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1、利润的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利润分配不得超

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2、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在弥补亏损（如有）、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任意公积金（如需）后，除特殊情况外，在

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20%，在公司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高于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时，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前款“特殊情况” 是指下列情况之一：

（1）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且超过 5,000万元（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除外）；

（2）公司未来 12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除外）；

（3）分红年度净现金流量为负数，且年底货币资金余额不足以支付现金分红金额的。

3、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

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具体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本章程中的“重大资金支出安排” 是指公司在一年内购买资产以及对外投资等交易涉及的

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上（包括 30%）的事项。 根据本章程规定，重大资

金支出安排应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4、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改变。 如现行政策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

发展的需要确实发生冲突的，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

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方案由董事会拟定，并需事先征求独立董事的意见。在审议公司有关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具体规划和计划的议案或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会议上，需分别经公司二

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拟订的利润分配

政策调整方案出具书面审核报告，与董事会拟订的利润分配政策一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应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议案中如减少每年现金分红比例的，该议公司如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具体规划和计划，及制定

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公众投资者意见。 公司有关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具体规划和计划的议案或利润分配预案须分别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董事会在

审议前述议案时，须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应安排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互联网投票系统等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

供便利。 公司独立董事可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

票权，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三）公司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公司董事会应当先

制定利润分配预案。 预分配方案，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

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决策程序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

见。 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

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进行

审议，并经半数以上监事表决通过。

3、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履行的程序和要求：董事会及监事会通过利润分配预案

后，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方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六）控股、参股子公司情况

1、杭州千岛湖永通电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2年 9月 26日

住所：淳安县千岛湖睦州大道 475号

法定代表人：王英潮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电线、电缆、机电产品；销售：电线、电缆、机电产品

（2）股权结构和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千岛湖永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 950 65%

2 淳安县千岛湖镇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50 5%

3 杭州永强实业有限公司 900 30%

合计 3, 000 100%

千岛湖永通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39, 886, 275.69

净资产 81, 731, 709.40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98, 603, 820.13

净利润 24, 363, 329.57

【注】以上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浙江永通电线电缆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永通检测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2003年 11月 3日

住所：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 6号大街 68号

法定代表人：孙庆炎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产品检测及技术服务，电线电缆新产品开发、技术咨询

永通检测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 967, 789.34

净资产 4, 765, 828.84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2, 792.66

【注】以上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宿州永通电缆有限公司

宿州永通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2008年 8月 22日

住所：宿州市经济开发区外环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华建飞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制造，电线、电缆生产技术咨询

宿州永通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1, 357, 904.18

净资产 35, 436, 103.45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85, 339, 583.55

净利润 1, 941, 784.79

【注】以上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4、杭州永特电缆有限公司

永特电缆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2014年 3月 3日

住所：富阳市东洲街道高尔夫路 602号 9幢

法定代表人：华建飞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生产项目的筹建（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永特电缆尚处于筹建期，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募集资金将投资于本公司主营业务，即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500km城市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年产 1,000km 风力发电

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电线电缆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紧密围绕本公司主营业务，实

施后将进一步提高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

此外，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和目前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考虑，公司

拟募集 25,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根据所处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发展战略，按照项目

由急到缓、由重到轻的次序进行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拟全部投向城市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

项目、风力发电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电线电缆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 2.50亿元流

动资金项目，具体投资计划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

集资金额

项目核准／备案情况

城市轨道交通用

特种电缆建设项

目

20, 020 20, 020

富发改工（备）[2011]120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

［2012］40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2013］74 号、

富发改工变更（备）［2014］123 号

风力发电用特种

电缆建设项目

9, 750 9, 750

富发改工（备）[2011]119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

［2012］39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2013］72 号、

富发改工变更（备）［2014］122 号

电线电缆高新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2, 588 2, 588

富发改工（备）[2011]121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

［2012］41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2013］73 号、

富发改工变更（备）［2014］121 号

补充 2.5 亿元流动

资金项目

25, 000 25, 000

合计 57, 358 57, 358

本次发行股票方案实施后，若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不能满足拟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则由公

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2012 年末、2013 年末、2014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57,782.30 万元、63,139.13 万

元、76,142.72 万元，占同期末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35.51%、30.27%、35.44%，应收账款净额占

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如果公司应收账款不能得到持续有效的管理，本公司仍可能面临坏账损

失的风险。

（二）市场风险

1、电线电缆行业的市场竞争风险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企业数目众多，行业高度分散，市场集中度低。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内的大小企业达 9,000多家，其中形成规模的有 2,000家左右。 目前，中低压

电力电缆行业门槛较低，技术含量以及对设备投资的要求不高，因此中低压电力电缆产品的市

场竞争激烈。 传统的钢芯铝绞线由于其产品同质化严重、进入壁垒不高，同样面临着激烈的竞

争。此外，国外电线电缆生产厂商直接或通过联营、合资等间接方式进入国内市场，加剧了行业

竞争。上述因素均使公司的普通中低压电缆和钢芯铝绞线产品面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风险。

2、宏观经济周期风险

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配套行业之一，电线电缆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其行业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宏观经济、商业周期波动对电线电缆行业的影响

十分明显。随着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公司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现阶段，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正处于需求旺盛的高速增长期，但随着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公司仍将

面临电线电缆行业市场需求出现周期性波动的风险。

（三）技术风险

1、技术创新的风险

我国电线电缆行业企业数目众多，中低压电力电缆和传统的钢芯铝绞线行业门槛较低，技

术含量不高，因此该等产品的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率较低。公司以超高压电力电缆、轨道交通电

缆及新能源电缆等特种电缆、耐热及高强度铝合金导线等特种导线为业务发展重点。由于该等

产品的行业进入门槛和技术含量较高，因此公司必须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并准确把握对电线

电缆的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才能使公司长久保持较高的利润水平和竞争优势。但由于对未来

市场的预测存在局限性，如果公司对电线电缆的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判断失误，或新技术产业

化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将可能让公司面临风险。

2、核心技术人员流失或不足的风险

公司的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之一为公司所拥有的关键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及其

研发的核心技术。虽然公司已制定并实施了针对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的多种绩效激励约束制度，

但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电线电缆行业对核心专业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仍不排除核心技

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资产和经营规模将迅速扩张，必然扩

大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公司也将面临技术人才不足的风险。

（四）管理风险

1、公司快速成长带来的管理风险

本公司近年来发展较快， 主营业务规模逐年增长，2013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2 年增长

16.30%，2014年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3 年增长 10.81%，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员工数量逐年增加。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可能会发生内控制度不完善或内控制度

执行不力而导致的管理风险。尤其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在管理、人才、技术创

新、市场开拓等方面将面临新的挑战。

如果本公司的管理水平、人才储备不能适应本公司业务规模迅速扩张的需要，组织模式和

管理制度未能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及时调整和完善，将难以保证公司安全和高效地运营，进

而削弱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2、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孙庆炎家族，本次发行前，孙庆炎家族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发行人

股份的 77.25%。 本次股票发行成功后，孙庆炎家族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股权比例降为 57.94%，

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通过制订实施“三会” 议事规则、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成立由独立董事担任委员的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引入经营管理骨干人才成

为股东等一系列措施，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但实际控制人仍然可能利用其控制力在本公司

的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等方面施加重大影响，做出对其有利，但损害本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拟主要投资“城市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建设项目” 、“风力发电用特种电缆

建设项目” 。 本公司在城市轨交用特种电缆、新能源特种电缆领域已积累了一定的优质客户资

源，并已签订一系列订单，但特种电缆所处行业的波动未来仍可能会对本公司的募投产品带来

一定的市场风险。

1、城市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

城市公共交通“十二五” 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加大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力度

的产业政策，根据第二届中国轨道交通电力及电气化发展论坛数据，“十二五” 期间，全国各城

市地铁、轻轨规划线路建设投资规划额将达人民币 1.27万亿元。 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

展迅速。 2012年 9月 5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批准了包括广州、深圳、厦门、苏州等一二线城市的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规划，涉及线路 43条，营运里程 1,100公里，投资金额 6,800亿元。未来几年，

如果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政策发生较大变化， 本公司在城市轨交用特种电缆领域的市场开拓

压力将逐渐加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产能无法消化的风险。

同时，同行业企业纷纷进入城市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行业，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尽管本

公司在城市轨道交通用特种电缆行业具有良好的工程业绩，具备较高的市场竞争力，但公司仍

然面临着城市轨道交通电缆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市场销售风险。

2、风力发电用特种电缆

据全球风能理事会所做的“超前情景” 分析，预计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将会在 2015 年达

到 1.3亿千瓦，2020年达到 2.5亿千瓦，2030年超过 5亿千瓦。未来风电装机容量的年复合增长

率预计在 20%左右。 目前，市场对风电行业前景担忧主要集中在风电设备产能过剩、风电投资

增速趋缓。风电设备产能过剩主要源于并网问题问题。2011年，我国“坚强智能电网” 进入全面

建设阶段，随着智能电网的顺利推进，风力发电等新能源电力并网问题将得到充分解决。 风电

投资“十一五” 期间连年高速增长，目前增速回到 20%左右的稳定水平，投资增速逐年趋于稳

定，主要是因为发电成本高于上网成本，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电力上网电价偏低。2011年，

国家发改委开始上调上网电价， 风电投资成本问题也将逐步得以解决。 从电源的内部结构来

看，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升，因此风电电缆仍具有长期增长前景。 虽然制约风电投资的

“并网问题” 与“上网电价偏低” 等问题正逐步解决，但若“并网问题” 的改善进度、国家发改

委在上网电价的调整政策若出现波动，仍可能对风电投资造成一定影响，进而为风力发电用特

种电缆带来一定的市场风险。

同时，同行业企业纷纷进入风力发电用特种电缆领域，加剧了风力发电用特种电缆的市场

竞争程度，公司同样面临着市场竞争加剧带来的销售风险。

2、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2012年、2013年、2014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37%、14.65%、13.80%。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大幅

增加，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筹建到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发行后一定时间内，净利

润增长无法与净资产增长保持同步，在上述期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存在下降的风险。 此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始产生效益后，若实际收益水平低于预期收益水平，或实际收益的增长幅

度低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也存在下降的风险。

（六）股市风险

股市价格波动的原因复杂多变。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利率、汇

率、通货膨胀、信贷环境、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市场买卖力量对比、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因素的

影响而发生波动。因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投资本公司股票时可能因股价波动而遭受损失。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重要合同

本公司目前正在执行的重要合同如下所示：

1、采购协议

采购协议属于发行人经常发生的日常业务经营合同，这类合同数量较多，发行人将要履行

和正在履行的金额 1,000万元以上及长期重要采购合同情况如下：

供应方 采购商品 类型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

1 新郑市豫新电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铝带 框架协议 20140107-1 2014-01-07

2 吴江宇通铜带有限公司 铜带加工 框架协议 20140110-1 2014-01-10

3 吴江市巨龙金属带箔有限责任公司 铜带加工 框架协议 20140110-2 2014-01-10

4 上海森昂贸易有限公司 聚乙烯 框架协议 SA140103-1 2014-01-03

5 江苏江润铜业有限公司 铜杆 框架协议 J R1401B503 2014-01-17

6 江守商事（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铜杆 框架协议 20140101-1 2014-01-01

7 江守商事（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铝锭 框架协议 20140101-2 2014-01-01

8 绍兴市力博铜材有限公司 无氧铜线 框架协议 — 2014-01-01

9 上海华谊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重熔用铝锭 框架协议 20140110-2 2014-01-10

10 宁波市江北大创铜线有限公司 电工圆铜线 框架协议 — 2014-01-01

11 江汉丹江口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铝带 框架协议 20140107-2 2014-01-07

12 苏州信谊塑胶有限公司 各类 PE 料 框架协议 20140103-5 2014-01-03

13 江苏中广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CR铜杆 框架协议

ZGR-L2014

003

2014-3-10

14 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 铜杆 框架协议

2014-ZJ -03

15-01

2014-1-1

2、销售合同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所签署的重大销售合同主要为电

力电缆、导线销售合同，该类合同就电线电缆的合同标段、合同金额、交货期、供货数量、技术条

件等方面进行约定。 公司目前正在履行的涉及金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商务合同情况如

下：

工程名称 对方单位名称 签订日期

合同总价

（万元）

1

广州 220kV 犀牛送电线路工程（犀牛 -

麒麟交联聚乙烯绝缘）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 2010-7-21 5, 233.94

2 深圳民田（红荔）输变电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2012-11-29 3, 750.69

3

2013年农网及城市配网建设与改造工程

第一批设备材料协议库存货物采购供货

协议书

湖北省电力公司 2012-11-30 3, 735.38

4

2013年住宅供电配套工程第一批设备材

料协议库存货物采购供货协议书

湖北省电力公司 2012-11-30 4, 338.67

5 协议库存货币采购合同 安徽省电力公司 2013-2-25 3, 075.51

6 大连地铁工程采购合同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地铁

风水电安装四标段项目经理部

2013-6-6 3, 382.76

7

大连地铁工程机电设备（风水电）安装总

承包项目三标段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大连

地铁风水电安装三标项目经理部

2013-4-16 3, 415.91

8 黄河 500KV 输变电工程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 3, 110.40

9

成都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供电系统集成

与施工总承包项目物资采购合同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 7, 628.36

10 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2014-5-4 3, 321.06

11

新建沪昆客专贵州段四电工程电力变电

招标合同协议书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沪昆客专贵州段四

电工程指挥部

2014-5-5 4, 870.70

12 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物资分公司 2014-5-7 4, 206.98

13 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2014-5-7 3, 412.49

14 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物资公司 2014-5-7 3, 165.30

15

成都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 110kv 主变电

所系统继承与施工总承包

中铁八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2014-8-12 4, 548.64

16 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 江苏省电力公司物资供应公司 2014-9-23 11, 895.79

17

成都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物资设备采购

合同

中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

地铁 3 号线机电 1 标项目经理部

2014-10-27 3, 156.44

18

货物买卖框架协议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 2014 年主网线路材料类第二批

框架招标项目）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物流服务中心 2014-11-5 3, 036.74

19

货物买卖订单合同 （珠海琴韵 - 澳门

CT220（莲花）站第三回电缆线路）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物流服务中心 2014-12-5 3, 755.17

20 协议库存采购合同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物资分公司 2014-12-10 5, 820.57

21 购销合同 江苏国泰力天实业有限公司 2014-12-2 5, 910.27

22

淮南 - 南京 - 上海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

程钢芯铝绞线采购合同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 2014-12-18 5, 042.13

3、借款合同

公司目前正在履行涉及金额在 3,000万元及以上的重大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签订日期

借款

期限

贷款行 借款合同编号

借款金额

（万元）

年利率 备注

1 2014-11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编号：14BRJ 234

3, 000 6.3% 注 1

2 2014-11-17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编号：14BRJ 235

3, 000 6.3% 注 1

3 2014-02-10 12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合同编号：

20141230100038

3, 000

基准利

率下浮

10%

注 2

4 2014-4-9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编号：14BRJ 214

3, 000 6.3% 注 1

5 2014-2-18 12个月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编号：14BRJ 208

3, 000 6.3% 注 1

6 2014-06-27 12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2014年（本级）字 0677

号

3, 600 6.60% 注 8

7 2014-10-15 12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2014年（本级）字 099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5, 000 6.60% 注 3

8 2014-10-24 12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

2014年（本级）字 102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 100 6.60% 注 3

9 2014-8-14 12个月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阳支行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合同编号：

20141230100435

6, 400 5.595% 注 4

10 2014-8-8 12个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湖墅支行

借款合同

2014年贷字第 069 号

3, 000

基准利

率上浮

5%

注 6

11 2014-6-4 12个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湖墅支行

借款合同

2014年贷字第 056 号

3, 000

基准利

率上浮

5%

注 5

12 2014-6-12 12个月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支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兴杭富短贷（2014）109

5, 000

基准利

率上浮

5%

注 7

【注】1、富春江集团提供最高额保证，签订 13BRB226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公司提供

最高额抵押，签订编号为 13BRD226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本合同属于《授信业务总协议》

13BRS226下的单项协议；

【注】2、光电科技提供保证，签订 20140038BZ号《保证合同》；

【注】3、永通控股集团提供最高额保证，签订编号为 2013年本级（保）字 0060 号《最高额

保证合同》；

【注】4、光电科技提供最高额保证，签订编号为 20140435ZGEBZ的号《保证合同》；

【注】5、本合同为 2013年授字第 019号《授信协议》下的具体合同；

【注】6、本合同为 2014年授字第 033号《授信协议》下的具体合同；

【注】7、富春江集团提供最高额保证，签订兴银浙富高保（2014）097 号《最高额保证合

同》；

【注】8、本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签订编号为 2011年本级（抵）字 0236 号《最高额抵押合

同》。

4、授信协议

序号 签订日期 授信期限至 贷款行 合同编号 金额 备注

1

2013-08-0

1

2016-08-23

中国银行

浙江省分行

《授信业务总协议》

13BRS226

-- 注 1

2

2014-05-2

7

2015-05-26

招商银行湖

墅支行

《授信协议》

2014年授字第 033 号

3亿元 注 2

【注】1、富春江通信集团提供最高额保证，签订 13BRB226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公司

提供最高额抵押，签订 13BRD22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注】2、永通控股提供保证，签订 2014年授保字第 033号《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5、保证合同

公司目前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相应的保证合同情况情况如下：

序号 签订日期 主合同

抵押权人

（债权人）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1 2014-05-27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

浙富高保（2014）097 号

10, 000

2 2013-07-03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编号：2013123010001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营业部

《保证合同》

20130015BZ

4, 050

3 2013-08-01

《授信业务总协议》

13BRS22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

13BRB226

60, 000

4 2014-2-10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

号：201412301000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营业部

《保证合同》

20140038BZ

3, 000

5 2014-5-27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湖墅支行

2014年授保字第 033 号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书》

30, 000

6 2013-5-30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营业部

2013年本级（保）字

0060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 000

7 2014-08-14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富阳

支行

保证合同编号：

20140435ZGEBZ

13, 000

6、抵押合同

公司目前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合同及授信协议相应的抵押或质押合同情况情况如下：

序

号

签订日期 主合同

抵押权人

（债权人）

合同编号

金额

（万元）

备注

1

2013-08-

01

《授信业务总协

议》13BRS226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

《最高额抵押合同》

13BRD226 号

11, 685 注 1

2

2011-11-1

5

—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行营业部

2011年本级（抵）字

0236 号《最高额抵

押合同》

7, 388 注 2

【注】1、抵押物为抵押物为富国用（2011）第 00398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

证》与富国用（2011）第 00398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富

房权证更字第 124269、124270、124271、124272号项下的房产。

【注】2、 抵押物为杭房权证经移字第 11983320 号、 第 11983322 号、 第 11983326 号、第

11983332号、第 11983335号房屋所有权和杭经国用（2011）第 200042号土地所有权。

（二）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三）发行人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四）发行人关联方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没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任何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五）刑事诉讼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

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发行人各方当事人情况

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人

发行人

杭州电 缆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6

号大街 68-1

0571-

63167793

0571-

63167793

卢献庭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华林证 券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

南路 55 号 7 号楼 401

021-

20281102

021-

20281101

钱进

发行人律师

通力律 师事

务所

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

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021-

31358666

021-

31358600

黄艳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 计 师

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

新湖商务大厦 9 层

0571-

88216709

0571-

88216709

叶卫民

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 产评

估有限公司

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世

贸丽晶城 A 座欧美中

心 C区 11 楼

0571-

88216957

0571-

87178826

韩桂华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 券登

记结算有 限

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

021-

68870587

021-

58754185

--

拟上市的证券

交易所

上海证 券交

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021-

68808888

021-68804

868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时间 2015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

网上网下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15年 2 月 9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期 2015年 2 月 9 日至 2 月 10 日

网上申购、缴款日期 2015年 2 月 10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七节 附录和备查文件

1、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到本公司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阅。 查阅

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11:00；下午 13:00～17:00

2、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址：www.sse.com.cn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21日


